
从康熙朝南阳绿营兵乱看清代地方文武关系

吴志远

　　摘　要：清王朝自绿营建立伊始，就通过军事组织增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体现了中央、行省、州县、乡村四个

层面区域的有效治理。 至清康熙朝，绿营逐渐成为“文武协防”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治

安的维护，参与具体基层事务等方面。 康熙五十七年河南南阳府爆发的绿营兵乱，却是这一制度弊端的具体表现，
凸显出清代地方文武不和的常态。 在朝廷与地方的介入后，兵乱事件得到解决。 清王朝奉行的“文武相制原则”及
文武协防制度成为地方文武官员关系紧张、不和的主要原因，此次事变的爆发及处理过程，正是清王朝平衡军事组

织、地方文官、民间力量得失的真实反映，直观地映射出国家理念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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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营自建立之日起所形成的标、协、营、汛四级

制度在巩固绿营制度的同时也帮助清廷实现了从省

到县的有效军事控制。 除镇守地方的军事职责外，
绿营还承担着缉捕罪犯、押解犯人、平息械斗、转运

钱粮、传递文书等体现社会管理作用的职责，因此清

代绿营的营、汛起到了现代警察的作用①。 目前学

术界针对绿营兵的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宏观层面，
主要是探讨清代绿营制度对于维护边疆安全、国家

统一的重要作用②。 可见目前清代绿营制度的研究

具有很强的宏观性和区域性。 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
年）南阳府爆发的绿营兵乱不仅反映了清代河南南

阳地区的绿营驻防情况，也反映了清代绿营武官对

地方社会的参与及其与文官的关系。 因此笔者决定

从这一事件出发探讨清代地方文武关系，以期进一

步完善清代绿营制度及地方治理研究。

一、建威销萌：清代南阳镇绿营的驻防

南阳府为清代豫南重镇，与陕西、湖北两省接

壤，是兵家必争之地，正如嘉庆《南阳府志》所说：
“南阳用武之地，四达之区也。” ［１］１３故清廷于顺治

三年（１６４６ 年）设立南汝镇，统辖南阳府、汝宁府、光
州等地的绿营兵。

１．南阳镇绿营的驻防情形

南阳镇长官为总兵官，驻扎南阳府，统领本标官

兵及分防、城守各营官兵。 南阳镇总兵标下分左、右
二营，以镇标左营为中军，掌号令之事。 镇标下属武

官、兵丁情形可见表 １［２］２９４。 南阳镇除统辖本标

外，还统辖一定数量的城守营、分防营，所辖各营情

形可见表 ２［２］２９４。 南阳镇绿营兵丁驻防范围较广，
基本覆盖豫南全境，也足见南阳镇总兵大权在握，半
省的军事力量尽在其手中。 通过对比镇标及各营可

见南阳镇标存在兵丁数量多且集中的特点，原因在

于各营需分汛防守，而镇标一般不必分汛，故总兵本

标兵丁数量要多于下属各分防、城守营，以治理下级

营、汛。 总兵标兵虽多，但标兵仅为全镇绿营的一部

分③，总兵不能掌控全镇之兵。 此便是清代绿营的

大小相制原则，可见清代绿营制度之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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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南阳镇标武官及兵丁数量情形表

副将 参将 游击 都司 守备 千总 把总 兵丁数量

左营 １ １ ２ ４ ８１１
右营 １ １ ２ ４ ８９９

　 　 表 ２　 南阳镇所辖各营武官及兵丁数量情形表

副将 参将 游击 都司 守备 千总 把总 兵丁数量

汝宁营 １ ２ ３ ４６８

商城营④ １ １ １２０

归德营 １ １ ２ ３ ７２４
襄城营 １ ２ ３ ６９５
陈州营 １ １ ３ ３９６
邓新营 １ １ １ ２７１
信阳营 １ １ ２ ３７１

　 　 ２．淅川县绿营的驻防情形

南阳兵乱的起源地是南阳府淅川县，那么淅川

县绿营驻防情况如何，其与南阳镇关系如何？ 下文

做详细分析。 淅川县曾属内乡县，明成化八年

（１４７２ 年）自内乡县分置淅川县，归属邓州管辖，清
代因之。 淅川地势险要，下辖荆紫关这一要隘，故有

“淅邓扼荆紫之险” ［１］１３一说。 咸丰《淅川厅志》记
载称：“自顺治初年停止藩封，特设南汝总兵，其所

属镇标右营旧有驻防淅川汛把总一员。 其镇标右营

守备，乾隆十八年奉文移驻荆紫关。” ［３］ 可见，淅川

因辖荆紫关这一要隘，故清廷先是派拨镇标右营把

总分防，随后又将镇标右营守备移驻荆紫关，嘉庆七

年（１８０２ 年）又设副将一员协防荆紫关。 从南阳镇

标分汛防守淅川一事足以证明南阳镇与淅川汛的密

切关系。
总的来说，清廷虽在豫省布置的绿营兵数量不

多，但出于注重对战略要地的控制，在军事要地仍集

结了一定的绿营兵力，以南阳镇尤为显著，故后人将

咸同兵燹、寇警日至之际而南阳无虞的原因归于

“备之者有素也” ［４］ 。 因淅川县有荆紫关这一连接

豫楚陕的重要关隘，故淅川一直是清廷军事控制的

重点。 正是清廷所重视的南阳镇及淅川汛，却在康

熙五十七年爆发了兵乱，而起源地正是南阳府淅川

县，这何尝不是绿营武将兵丁跋扈的结果，也是地方

文武不和所导致的结果。

二、文武殊途：南阳绿营兵乱中的
文武官员

　 　 １．兵乱中的文官

南阳绿营兵乱这一事件涉及了多位朝廷官员，

涉及的文官主要为淅川县知县崔锡、南阳府知府沈

渊，二者与兵乱的起因有着密切关系。 淅川县知县

崔锡为直隶人，举人出身，于康熙五十七年任淅川知

县，兵乱恰于此年发生。 康熙五十七年四月，淅川绿

营兵违例聚众赌博⑤，被知县崔锡发觉。 出于对失

察之责的恐惧，崔锡决定介入这群绿营兵赌博的事

件，将参与赌博的绿营兵当场抓获。 为惩戒这些不

守“规矩”的绿营兵丁，崔锡决定将参与赌博的兵丁

杨四枷责以示惩罚。 杨四是南阳镇标右营分防淅川

把总罗士英手下兵丁，把总罗士英及兵丁得知杨四

受枷责后，十分同情杨四的遭遇，并深感不平。 于是

罗士英亲赴淅川县衙向崔锡声称杨四为己兵，意图

施压放人，在此期间，罗士英兵丁闫观行甚至将杨四

连枷一同强行抬去。 此案随即闹至南阳府，南阳府

知府命令行提杨四等人同淅川县知县会审此事。 此

时南阳府知府为沈渊，沈渊为浙江绍兴府山阴人，岁
贡出身，于康熙五十三年首次担任南阳府知府，康熙

五十六年再次出任南阳知府。 沈渊治理南阳期间颇

有政绩，他曾召集泌阳县农民进入马仁坡开荒修堰，
荒芜坡地逐渐成为村落，百姓颇为感恩［５］ 。 若沈渊

任内无重大的变故，最终可以以“父母官”的美誉升

迁，可谓前途光明，孰知在其任内发生了兵乱。 五月

初一日，兵丁王爵突将杨四连枷抬至南阳府堂，冀图

知府沈渊能够为杨四做主。 沈渊见王爵等人已将杨

四连枷抬至府堂，便谕令给杨四开枷将就此事进行

审理。 兵丁却以为淅川县知县未到南阳府衙，又将

杨四连枷一同抬去。 把总罗士英见此情形也认为崔

锡故意不至。 武官和兵丁本就对知县崔锡颇为恼

怒，而崔锡所谓迟迟不至的傲慢进一步惹怒了这群

武人。 在盛怒之下，把总罗士英将怒火发泄在沈渊

身上，唆使兵丁趁沈渊因公外出之时将其围困并抬

至教场。 最终愤怒的兵丁依罗士英意聚众将知府沈

渊抬至教场，百般羞辱，至三日后在南阳镇总兵高成

的劝谕下方才放还。 此事涉及的两位文官在行为上

似无不妥，反而忠于职责，却因此引发了绿营武官的

不满，招致报复。 从两位文官的遭遇可见地方武官

的跋扈，跋扈的背后是水火不容的文武关系，也展现

了面临兵乱时，当事文官丧失话语权与主动权的一

贯特点⑥。
２．兵乱中的武官

文官是南阳兵乱的起因，武官则是南阳兵乱的

推动者，正是南阳镇武官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夹杂私

心、无所作为，才使得兵乱最终发生并持续恶化。 本

事件所涉及的武官主要为淅川把总罗士英、南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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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游击王洪道、南阳镇总兵高成。 上文已提到罗士

英是南阳兵乱的煽动者，高成是南阳兵乱的平息者，
王洪道在这一事件中虽未多次出现，但对事件需负

有一定的责任。 据载王洪道为陕西人，行伍出身，康
熙五十二年任南阳镇右营游击［１］１６０。 关于王洪道

在此事中的角色，大部分史料未曾提起，如《清实

录》对于此事的记载是高成标下兵丁以王爵为首将

沈渊抬至教场，内容较为简略⑦。 在时任河南巡抚

杨宗义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中可发现，在右营把总罗

士英率领兵丁汪朝宗将沈渊抬至教场时，时任南阳

镇标右营游击王洪道随同众兵丁至教场，百般恐吓

沈渊，直至总兵高成闻讯赶至，兵丁才最终散去⑧。
杨宗义的奏折充分体现了游击王洪道在这一事件中

的所作所为。 王洪道参与、纵令兵丁羞辱沈渊的原

因在于与沈渊不和，以至总兵高成赶至后，仍违背高

成命令，拒不解散兵丁⑨。 后朝廷在审理南阳镇挂

名兵弊 病 时， 王 洪 道 居 然 “ 倚 恃 职 员， 尚 无 切

供” ［６］ ，可见，王洪道跋扈至极。 与同案的其他武官

不同，王洪道在南阳兵乱中的所作所为纯属个人恩

怨，但又与同案的武官有着一定的共性，其共性表现

为武官对文官的轻觑、欺凌。 此现象产生的原因除

以王洪道为代表的绿营武官行伍出身，文化素质不

高外，也与清代的政治环境及地方文武职责有一定

的关系。 王洪道等绿营武官在这一事件的形象及所

作所为充分反映了清代地方文武不和的现象。
３．地方与中央的应对

南阳兵乱爆发后，河南巡抚张圣佐因未将情况

奏闻及失察属员遭到弹劾，已于康熙五十七年四月

去职，而新任巡抚杨宗义要到五月十七日才到任，此
时河南按察使张孟球便担负起处理此事的重任。 张

孟球认为：“‘南阳地连襄、郧，急则铤而走险，事未

可知’。 密令附近诸县严守御，谕：‘止诛首恶，自首

免罪。’” ［７］后诛杀为首者七八人，南阳绿营得以稳

定。 兵乱结束后，四川道监察御史杨汝谷闻其事，上
书弹劾总兵高成纵兵殴官。 康熙皇帝命刑部尚书张

廷枢，内阁学士高其倬处理此案，随后于康熙五十八

年四月出具审判结果：带头起事兵丁王爵等照光棍

为首例，拟处以斩立决；从犯刘长子拟处以绞监候，
待到秋后处决；游击王洪道因煽动兵丁，且违背总兵

高成命令，被处以斩监候，待到秋后处决；罗士英身

为淅川县把总，未能管束手下兵丁，因此被处以杖

责，发配边卫充军；南阳镇总兵官高成因平日未能约

束兵丁，且事件发生后未能及时题参，照溺职例革

职⑩。 案件的审判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游击王洪道

在兵乱中的恶劣影响。 王洪道所任游击一职于绿营

中是中级武官，身负要职却纵容、推动暴乱，目的仅

是为报复沈渊，行为可谓恶劣，故被处以斩监候。 此

番文武较量中被处理的官员主要是南阳镇各级武

官，上至总兵下至把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而
文官虽受辱，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文武不和：清代地方
治理机制的弊端

　 　 南阳绿营兵乱反映了清代承平之际地方文武官

员不和的现象。 清代地方文武不和在顺治朝就初现

端倪。 顺治十年冬，“总兵刘某养马汝宁，时大雪，
兵马寒甚，必欲入城”，汝阳县士绅百姓担忧兵士骚

扰，泣于知县，并请求知县出面劝阻。 时任汝阳知县

的许应鹍深受绅民感染，决心出城面见总兵官，并试

图劝阻，不料却被官兵凌辱詈骂。 知县许应鹍不堪

羞辱，愤而自缢。 总兵刘某见知县自缢，担心事情难

以控制，激起事端，便率兵绕汝阳而走［８］ 。 康熙十

八年，因山东裁撤提标，导致兵丁哗变，新任山东巡

抚施维翰查明事情经过后，指出兵乱的原因在于

“巡抚提督文武不和，遂致兵丁生变” ［９］１０６２。 康熙

十九年伊僻即将出任云南巡抚时，康熙帝告诫其

“文武调和，则诸事易于就理。 文武不和，则诸事掣

制，难以径行” ［９］１１３７。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告谕在

平定三藩之乱时立有军功的温州总兵官陈世凯、南
赣总兵官许盛，称“朕每见功大者，易生骄傲，以致

文武不和，地方多事” ［９］１１６９。 康熙帝频繁的告谕正

是地方文武官员不和，以致事端多发的反映。 面对

地方频发的文武矛盾，康熙帝曾有“至地方文武共

事，每多不和” ［９］３８３之叹。 可见清代文武不和现象

较为严重。 清代名宦黄六鸿对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

看法：
　 　 凡州邑俱有营弁驻防，大约非守备则千把

总也，从科目出身者，未免轻觑营官，而营官亦

恃管兵，未免衔愤。 州邑每遇兵民相共，各自护

持，而民往往为兵所欺凌，或值地方偶警弁先混

报，而地方往往为弁所骚扰，此皆文武不和之故

也。［１０］

黄六鸿认为清代文官与武官因出身不同而互相

轻视，文官以科举正途出身，认为武官粗鄙，武官因

手握重兵，内心衔恨，伺机报复。 部分绿营兵骚扰百

姓的恶习更是加剧了两者的矛盾。
矛盾的产生除了与康熙帝所说的武将骄横、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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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鸿所提及的文化素养差异有关外，也与清代奉行

的“文武相制原则”存在一定关系，此种原则的产生

与明末清初文武合一论逐渐深化的现实有关［１１］ ，
也是清王朝对明末武将骄横局面的反思。 清朝以武

功得天下，尚武之风浓厚，但部分汉族官员秉承重文

轻武的思想，主张压抑武人。 清朝统治者鉴于前明

之事，不愿过于压抑武人，他们甚至会赋予武人更大

的影响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牺牲文官，因为他们仍

要把军事置于严格治理之下［１２］ 。 如康熙朝官员赵

申乔多次参劾武官的行为引发了康熙帝的不满，康
熙帝痛斥赵申乔说“抑武人乃明代陋习”，但康熙帝

也不得不承认赵申乔的观点存有可取之处，随后委

婉说出了“武人粗鲁，不宜抑之太甚” ［９］３８５ 之语。
此事凸显了康熙帝重武但又抑武的矛盾心理，使清

廷虽给予武官一定的权力却又重重制约，为文武矛

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从清代督抚与提督之关系上

便可见文武相制因素的存在，提督是清代一省绿营

的最高专职武官，却又设置督抚文官统率标兵，节制

武职，文武相制用意明显。 此举虽使得文武相互制

衡，不至权倾地方，却加剧了绿营武官与文官的矛

盾，削弱了战时绿营与地方文官的配合能力。 从雍

正帝上谕可见文武挟制之风气及恶果：
　 　 至于文武虽属两途，然同为朝廷之官，同办

国家之事，实为一体，所当和衷共济，据实秉公，
以尽勿欺之道。 闻得外省有文官已申文书，而

武员恐其干碍，或于中途掣回者，或勉强令其更

改者。 武既可以施之于文，则文亦可以施之于

武。 似此挟制成风，苟且迁就，何以得事之实

情，除事之弊实，况目前虽草率结局，而嫌隙自

此而生，文武不和，实始于此，著该督抚提镇通

行晓谕，严加禁约，倘所属有犯此等情弊者，即

据实参奏，毋得姑容。［１３］

因部分武官存在胁迫文官的行为，雍正帝据此

认为“武既可以施之于文，则文亦可以施之于武”，
若不制止，将导致文武不和，因此雍正帝下令若再发

生文武相争之事，牵涉之人要被严惩。 雍正帝在康

熙帝“文武和衷”思想的基础上试图调和文武矛

盾，但日后仍有类似事件发生，可见清朝地方管理

中文武矛盾之深。
清廷的“文武相制”之举正如一把双刃剑，“文

武相制原则”一方面使地方权力不至于集中至某人

之手，利于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在导致政令不畅的同

时，也加剧了文武官员的矛盾。 而清朝统治者对此

心知肚明，他们也深知“抑武人乃明代陋习”，但在

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他们仍试图实现文武间的权

力制衡，乃至出现与“文武和衷”唱反调的情况。 如

乾隆年间，云南布政使徐嘉宾奏称：“各省文武员弁

不能和谐，请分别情罪议处。”乾隆帝却认为：“文武

不和全在上司化导，定以处分，殊非至当，且定以何

等处分耶，此见甚小。” ［１４］１７１徐嘉宾提议应对文武

不和的现象加以惩治，而乾隆帝却不以为然，他认为

文武不和出现的原因在于上级官员教化不周，换句

话而言，解决文武矛盾的关键即在于上级的教化、劝
导，而不在以重典惩治。

但是一些特殊区域，如边疆之地，因其“民夷杂

处，抚绥化导，职任尤重” ［１４］３０５，若当地文武矛盾频

发，势必影响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因此，清廷

对边疆地区文武不和的现象，呈现出严肃整顿的姿

态。 乾隆帝也称：“至于文武不和，乃地方之大患，
其在苗疆更宜严禁而重惩之，嗣后若有怀挟私意，彼
此龃龉，致误公事者，该督抚提臣即行题参，从重议

处，毋得姑容。” ［１４］３０５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虽提及

对涉事文武官员的惩处，但所谓的惩处仅是在“误
公事”的情况下，即在引发较大的事故后，方给予惩

处。 因此，从相关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清朝统

治者训诫文官亦或是武官要其和衷的描述，但从具

体的制度运行层面来看，清廷关于调节文武矛盾的

措施可谓是少之又少，原因即在于，清廷认为文武矛

盾解决的关键在于上司的教化，而不在于惩治，因此

清廷并未拿出强有力的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 此

外，因清廷所奉行的“文武相制原则”的存在，导致

文武矛盾这一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清代“文武相制原则”加剧了文武间的矛盾，其

在地方实行的“文武协防制度”更是进一步加剧了

两者的矛盾。 清廷在动用以文为代表的文官、乡绅

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治理之外，还动用了武官，即清

廷在地方不断调整、增加驻防营、汛以强化对地方社

会的管控。 地方驻防武官主要负责弹压群体性暴乱

事件以及履行地方巡查治安，起到弥补文官力量不

足的作用，正如江西巡抚辅德所说：“州县额设捕役

多者不过十名，少者数名，侦缉势难周到，是以责令

营兵协缉。” ［１５］１８４１

关于地方“文武协防制度”的提议可追溯至顺

治朝。 顺治十六年户部左侍郎林起龙曾向朝廷提

议，应将捕盗等地方事务交由绿营官兵负责，是年十

月，简亲王济度与众大臣对这一提议展开讨论，最终

商定，“地方大伙贼盗，着营兵捕拏；其窜匿城市乡

村盗贼，仍设番快缉拏” ［１６］ 。 在文武官员配合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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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所建立的文武协防治安体系，就此形成。 但顺

治年间的讨论仅是构建了文武协防体系的大致框

架，而就其如何具体实施，各地督抚大员则有着自己

的理解。 如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向

雍正帝上《请停分缉协缉疏》，提出了自己对“文武

协防制度”的看法，他在文中说道：“嗣后城内失事，
缉拿之事专责之文职，同城武职令其协助；道路、墩
铺失事，缉拿之事专责之武职，该管州县文职令其协

助。” ［１５］１８４２奏疏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文武协防这一

地方治理模式，即文官负责城内事件，武官协助；武
官负责城外事件，文官协助。 此举充分考虑到了文

武官员能力的区别，因文官处理民众暴乱事件主要

依靠民壮、差役，故城内突发事件主要由文官处理，
武官协助。 武官处理民众暴乱事件主要依靠防汛兵

丁，其兵丁分布各交通要道，部署范围较广，因此城

外事件主要交由绿营武官处理，文官协助。 田文镜

此举意在使文武官员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维护社会

秩序稳定的目的。 但部分地区由于匪患较重，州县

衙门差役力不能及，缉捕之责全由绿营承担，以至出

现“遇有大伙枭贩，武职弁兵自应首先擒捕，方不至

于免托” ［１４］７０１的情形。 以清代档案的相关记载为

例，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到清代“文武协防制度”的
具体运转情况。

雍正八年十二月，河南南阳府叶县的一伙贼人

“越墙进院，撞门入室，明火执械” ［１７］２８１１３，将户主

沈睦捆绑，向其索要银钱，沈睦之子沈峰存趁贼人不

备，试图反抗，却反被贼人砍伤，最终贼人盗走二千

多银钱及部分财产。 在贼人走远后，沈睦急忙将此

事报于保正，遂上报于县。 叶县知县便带领差役前

去沈睦家查验，并移会营弁，“责差惯捕，勒缉赃贼

务获，并关会临境州县营汛，遍加协缉” ［１７］２８１３５。
后叶县差役前往襄城等地打探消息，无意中得知当

地人赵来子平时多行不法之事，便以赵来子为突破

口，破获了此案。 此案虽已告破，但据清制规定，若
地方发生盗劫等案件，需对文武官员展开追责。 经

查，“汛弁平日懈于巡查，临时又不追捕，疏防殊

甚” ［１７］２８１３５，因此叶县汛武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叶县负责治安的文官也难逃其咎。 因涉及本案而

被题参的官员主要为：“叶县典史叶芝殿，前任知县

杨永升，兼摄南阳府粮捕通判事南阳府知府程秉礼，
分巡南汝二府、汝光二州道副使董自超；专汛叶县千

总事，今署河南营中军守备李大威，协防外委千总今

署陈州营把总王世林，兼辖南阳镇标标右营游击翁

世熊，属邑失事例应并参［１７］２８１４３。”仅部分官员因

公外出而躲过了被题参的风险，叶县甚至南阳府的

多位涉及捕盗贼事项的文武官员均被题参。
此外，发生在城外的劫案也凸显了“文武协防”

这一制度的特点。 山西太原人师传儒以往来直隶河

南贩卖粮食为业，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三月，师传儒

前往内黄县楚旺集购买粮食。 二十二日申刻，在途

经宋村东北旷野时，两个贼人突然拦住了师传儒的

去路，并将其拽落下马，抢其银两而去。 师传儒遂将

此事告知附近的村民，村民与其一同前往追赶至泊

口集，发现贼已不见踪迹。 地保周宁将此事告知知

县许长浩，许长浩便“选差勒缉，并移临封营县一体

协拿” ［１７］１５４５９９。 此案是三月发生，但至七月间，劫
犯仍未归案，因此“疏防限满”，当地文武官员俱被

题参：“捕官系内黄县典史张湜，印官系内黄县知县

许长浩，兼辖官系彰德府粮捕通判福禄，不同城知府

系彰德府知府讬金，统辖官系彰德卫怀道蔡共武；武
职专汛官系驻防内黄县把总冯杰，兼辖官系彰德营

都司陈国瑚。” ［１７］１５４６０４

清制规定：“凡道路村庄被劫以失事之日起，扣
限四个月盗犯未获，题参疏防。” ［１８］ 而楚旺镇劫案

已过去四个月，案犯仍未能归案，因此内黄县负责捕

盗的文武官员俱被题参。 由上述“文武协防制度”
的具体运作情形来看，武官深入参与到了维护地方

的社会秩序、稳定及日常政务运转中去，但地方武官

部分职责与文官重叠，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因为双方

的认知不同而产生矛盾。
在地方社会的治理中，武官所起到的只是辅助

作用，其治理主体仍应是文官，武官的过多参与也易

引发文官的忌惮和不满。 湖广道监察御史李时谦曾

向康熙帝条奏弭盗事宜，称应“令文官举报，缉拿则

责之武官”，则盗案自可消弭，康熙帝看后称：“凡巡

查乡村严缉奸宄，是其专责。 今若置之不论，独责之

武官，则州县兵少，不但不足以缉盗，即使业已缉获，
文官 审 讯 时 又 谓 其 诬 良 为 盗， 此 岂 可 行 者

耶。” ［９］５４８康熙帝认为缉盗一事是文官专责，若按

李时谦建议，即由文官举报，武官缉拿，如无法在期

限内缉捕到案最终被题参的必然是武官，即使缉捕

归案，文官也会以“诬良为盗”的借口弹劾武官，若
以此行之，只会进一步加剧文武官员的矛盾。 李时

谦与康熙帝的言论无意中透露了清代地方文武官员

在缉盗问题上的矛盾，矛盾可大致概括为文官忌惮

武官拿获盗贼，即“文官最忌营汛获贼，通报上司即

形其短，虑生嫌疑” ［１５］１８４１。 原因在于清廷官员对

地方社会治理存有一种认知，即州县文官是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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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官，也即是州县事宜的第一责任人，正如瞿同祖

所言：“在治理实践中，州县官被赋予地方行政的各

项职责，被视为集‘法官、税官和一般行政官’为一

体的全能型官员。” ［１９］而绿营只是州县文官的补充

力量，尤其在缉盗等事宜上，其虽时常参与，但只负

责缉拿，而后续的审理等则紧紧地攥在文官手中。
文官虽对“外来”的武官心存不满，但“低成本”

运行模式下的州县行政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却又在

提醒文官不可不与武官合作。 《杜凤治日记》中记

载了大量杜凤治等官员与武官协同配合剿匪之事，
如杜凤治向参将林福祥、守备衔千总龙玉龄送礼以

寻求今后支持［２０］ 。 类似之例还可见遂溪知县徐庚

陛在县内发生宗族械斗之事后，向府、省及提督通

禀，并请求“就近拨派兵勇三四百名” ［２１］ 。 但因武

官的骄横及其对文官的不满，在应“协防”之时，不
仅不予以协助，反而处处刁难文官，最终出现“愚悍

之将无事则侵官溺职，而有司不能治，一旦有事则又

相抗相诿，而有司不能发一策，为州县者，惟有瞠目

束手而已” ［１５］１８４０的局面。

结　 语

清前期以来，绿营逐渐成为清王朝“文武协防”
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治

安的维护，参与具体基层事务等方面。 但“文武协

防”基层治理体系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 如康熙朝

南阳镇绿营兵乱事件，其历时虽短，未酿大祸，但暴

露了清代地方治理中存在的文武不和问题。 该事变

的发生正是武官借机泄愤于文官的结果。 南阳镇游

击王洪道等绿营武官面临兵丁作乱时，不是设法安

抚，而是纵令兵丁羞辱知府沈渊，其原因竟是王洪道

与沈渊有隙。 因此，此类现象虽是个案，但体现出地

方文武官员的不和，一方面易使州县基本的政务难

以施行。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两者的矛盾，使“文武

协防”体系遭到挑战。
此种现象在清代不是孤案，时人已经有所注意，

清廷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因秉承的

“文武相制”原则及理想化的文武协防地方治理机

制，未能对此类现象根治。 此事件对清廷触动较大，
并波及后世。 如嘉庆朝平定白莲教起义时，部分清

军将领将已降贼匪遣散，但嘉庆帝对此不满，就援引

南阳镇一事指出镇兵凌辱长官已属罪不可赦，今部

分白莲教徒曾是营伍之人，而今行谋逆之事，其罪甚

重，并发布上谕要求“各督抚提镇等督饬营员，随时

查察，严行管束” ［２２］ ，以防兵丁参与教乱。 可见，南
阳绿营兵乱影响深远。 嘉庆帝只看到了兵丁的暴

乱，却未关注过兵丁暴乱背后的武官在这一事件中

的角色及行为，更未意识到地方文官与武官之间的

矛盾。 清朝地方制度设计存在理想化倾向，将绿营

这一军事组织视为清王朝平衡地方基层治理的“第
三方”，但绿营与地方文官、民间力量的协同程度，
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武协防”的成效。 而清王朝

虽然意识到该制度存在弊病，但其不愿、也不能根本

地解决这一问题，只是不断地试图协调两者的关系，
因此产生的文武矛盾反而削弱了地方治理、控制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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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直至清末，绿营的地方单位‘汛’始终都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警察

功能。”参见太田出：《清代绿营的管辖区域与区域社会———以江南

三角洲为中心》，《清史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②现有针对清代绿营

兵的主要研究成果为：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以汛塘为中

心》，云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秦树才：《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

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李永忠：《甘肃绿营兵与

清代西北边疆》，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年；王爱英：《清代广

东绿营标兵与地方社会治安防范研究》，《清史论丛》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王刚：《漠北汉兵：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绿营换防》，《清史研

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③据表中数据可知南阳镇标兵共有 １７１０ 名，南
阳镇以下各营共有兵力 ３０４５ 名，南阳镇标兵占总镇兵力 ３６％。 可见

标兵数量在总镇兵丁总数量中不占优势。 ④商城营为汝宁营兼辖。
参见《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一〇《兵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６２３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９４ 页。 ⑤清代一向是严禁八

旗、绿营兵丁赌博，官员失察还要被处罚。 清制规定：“一兵丁聚赌，
本官自行查出，申报者免议，失于查察者，每次罚俸三个月。 明知赌

博不行查，别经发觉者，将本官罚俸一年。 参见《兵部处分则例》卷

三十二《杂犯》，《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７７９
页。 ⑥在兵乱发生时，明清两代官员很少能够及时发挥主动权，扭转

局面，有学者针对明代兵变特点进行分析，指出：“兵变对巡抚群体

的影响较大，他们或是在变乱中被杀，或是由于应对兵变不得力而被

免职。”参见郭海东、陈武强：《奏报与应对：明嘉靖朝九边兵变中御

史的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⑦“河南南阳总兵官高成标下兵丁因查拿赌博人等，至知府署

内争闹，将知府沈渊抬至教场，看之三日。”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

八〇，康熙五十七年七月甲戌，《清实录》第 ６ 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版，第 ７４０ 页。 ⑧“该营游击王洪道随同众兵，百般恐吓，直至该镇

高成亲至校场，乃散。”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

批奏折汇编》第 ８ 册《河南巡抚杨宗义奏报南阳镇标营弁辱嚇知府

等员折》，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４７ 页。 ⑨“游击王洪道素与知

府不和，纵使兵丁将知府围绕教场凌辱。 又违总兵令箭，不谕兵丁解

散。”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四，《清实录》第 ６ 册，康熙五十八年

四月壬辰，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７７５ 页。 ⑩南阳总兵高成曾于康

熙五十七年五月与河南学臣查嗣庭上疏请求留任河南巡抚张圣佐，
但因奏疏存在捏称内容被湖广道御史弹劾。 笔者认为南阳镇兵乱这

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深了朝廷对高成的不满，使其最终去职获罪。

３４１

从康熙朝南阳绿营兵乱看清代地方文武关系



兵乱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五十八年九月鹿祐即将升任河南巡抚，或
是对上年发生的兵乱仍心有余悸，康熙皇帝告知其“莅任后，须文武

和衷，兵民一体为要”。 上文提及康熙帝曾多次与文武官员提及文

武调和之事，可见和衷、调和观念成为康熙帝处理文武矛盾的主要思

想。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九，康熙五十八年十月丙午，《清实

录》第 ６ 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３８３ 页。 如“嘉庆二十年广东

绿营武官冯日升因典史戴振掌责好友吴武升，便怀恨在心趁机将典

史在衙署门外扭跌落马，并撕破其衣领”。 参见祝庆祺：《刑案汇览》
卷三十八，《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５６ 页。
本文在资料搜集上得到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宋允的帮

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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